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194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李嘉倫  

訴訟代理人  林松虎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莊惠珍  

訴訟代理人  洪嘉蔚律師

複代理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嗣解除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

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00地號

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

（面積46.1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二、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上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

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三、被告應將上開土地西側之鐵製圍籬、如附圖所示編號C（面

積2.62平方公尺）之軌道、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

及編號B1（面積46.15平方公尺）之水泥地面拆除。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15,313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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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

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

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

共有之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水頭段9

75-6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就被告所有之同段381、389

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水頭段975-17、999-93地號土地，下稱

381、389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

國112年4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1

（面積75.43平方公尺）、B1（面積46.15平方公尺）部分土

地（下稱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為被告否認，是原告

主張通行被告上開範圍土地之通行權是否存在即屬不明確，

而原告此法律上地位之不安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

依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二、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

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

259條已有明定，而上揭條文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亦適用於

簡易訴訟程序。查被告即反訴原告在本件繫屬期間，認原告

即反訴被告倘欲藉由被告即反訴原告所管理之土地通行，依

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本應支付償金，遂提起反訴請求給

付，而因該等本訴與反訴之標的均係基於同一通行權關係所

由生，且在法律上、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亦有共通

性，更有利於紛爭一次解決，是被告即反訴原告提起反訴，

依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及其上南投縣○○鎮○○段000○號（門牌號碼南

投縣○○鎮○○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屬原

告及配偶施澐樺共有，而381、389地號土地均為被告所有，

系爭土地為袋地，需經被告所有之381、389地號土地方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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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通行至中正路。

  ㈡82年11月8日系爭土地、重測前999-50地號土地之原所有權

人即訴外人楊明原、楊寶琴與訴外人黎建華就該2筆土地簽

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時，約定：「2筆

土地旁坐落975-2、999-93號在自界址旁起開闢六米通路供

雙方通行」。因此85年間系爭土地、重測前水頭段999-50地

號土地合併興建4層樓房屋3棟時，系爭房屋即以A1、B1土地

為6公尺寬私設道路對外通往中正路，作為建築線而取得使

用執照。原告及配偶施澐樺於105年8月22日共同取得系爭土

地、房屋之所有權，仍以A1、B1土地對外通行至中正路，是

系爭土地依上開約定方式對外通行迄今已逾26年餘。又被告

於101年間陸續取得381、389地號土地，並於102年間於38

1、389地號土地上興建東潤段516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南投

縣○○鎮○○路00號），亦以A1、B1土地對外通行，顯示被

告於取得381、389地號土地時，已就A1、B1土地為私設巷

道，供原告對外通行至中正路使用之事實，業已知悉。惟被

告於000年0月間未經原告同意，將A1、B1土地之路面剷除，

並增高鋪設水泥地面，且設置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該鋪

設水泥地面造成地勢高低落差達24公分，鐵製圍籬及電動鐵

柵門軌道已阻礙原告通行，經原告多次交涉均不獲置理，而

有提起確認通行權訴訟之必要。

　㈢重測前水頭段999-93地號土地（即389地號土地）分割自重

測前水頭段999-50地號土地；與381地號土地相鄰之同段397

地號土地為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號土地，而重測前水頭段9

75-17地號土地（即381地號土地）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

2地號土地。系爭土地、381、389地號土地原均屬楊明原一

人所有，原告共有之系爭土地因分割、買賣轉讓，與公路無

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主張

袋地通行權。

　㈣復被告在A1、B1土地上增高鋪設水泥地面，設置鐵製圍籬及

電動鐵柵門，妨礙原告通行，故依鄰地通行權之法律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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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被告將上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軌道拆

除，被告不得於A1、B1土地上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

妨礙害原告通行之行為。

　㈤並聲明：

　⒈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381、389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

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積46.15平方公尺所示部分

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⒉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不得變更上開2筆土地上如附圖所示

編號A1、B1部分土地之現狀，且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

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⒊被告應將如附圖所示編號A1、B1部分土地上西側之鐵製圍籬

及將坐落38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C面積2.62平方公尺所示

範圍之軌道暨如附圖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

積46.15（民事準備狀誤載為46.5，應予更正）平方公尺部

分土地上之水泥地面拆除。　

　⒋原告就聲明第三項之請求，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訴外人楊明原、楊寶珍與黎建華於82年11月8日簽立系爭契

約書，兩造並非系爭契約書之當事人，基於債權契約相對性

原則，系爭契約書無從拘束被告。又債權不如物權具公示公

信原則，被告無法預見30年前土地所有權人曾與他人約定通

行權一事，原告所提系爭契約書形式是否真正，尚非無疑。

又381、389地號土地不久前有重劃過，為避免他人不知情亂

使用381、389地號土地，被告按照最新地界線鋪設水泥地面

及設置鐵製圍籬；被告所留通道甚至可供車輛通行，電動鐵

柵門鋪設之軌道亦有留餘地可供通行，並無原告指稱無法合

法、安全出入使用系爭土地、房屋。

　㈡本件僅涉及原告單一戶之通行，且通行範圍長度未達10公

尺，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第1款規

定，私設通路之長度未滿10公尺者寬度不得小於2公尺，是

被告僅須留2公尺寬度之通路供原告通行即可。惟倘被告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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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原告之車輛通行，因僅涉及原告單一戶之通行，並無雙

向通行車輛而須保留會車寬度之必要，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6條第1款第1目規定，單車道寬度應為3.5公尺

以上，而一般車輛約2公尺寬，倘被告就該通路留有3.5公尺

之寬度，應已足供原告一般人車之通行，當屬損害最小之方

法。又切結書未載明應留有6公尺寬之私設巷道，雖配置圖

預定設有6公尺寬私設巷道，惟系爭房屋工程完工至今，該

私設巷道從未鋪設或養護6公尺寬道路範圍之柏油作為道路

通行，因此無法佐證應提供6公尺寬之道路供系爭房屋往來

通行之用。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之共有人，被告則為381、389地

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係屬袋

地，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

謄本、現場照片、附圖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至27、55至

59、72-3至72-9、185、229至237頁），並經本院調閱112年

度裁全字第23號電子卷宗核閱屬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

認此部分事實為真實。

　㈡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

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

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

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

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民法第7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

立法理由在於土地所有人不能因自己之任意行為，致增加他

人之負擔。因此，如數筆土地同屬一人所有，本得藉由其中

一筆或數筆與公路相通聯，嗣因所有人之任意行為，將其中

之一筆或數筆土地讓與他人，致生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情

事，自不能捨原屬同一人所有、且可對外通聯之土地，而藉

由其他所有人之鄰地通行至公路。現行民法第789條第1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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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規定雖係於98年1月23日修正增訂，惟對於土地所有人

於修正前，將其所有之數筆土地，分別轉讓數人，致生部分

土地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狀態延續至新法增訂施行後之情

形，仍有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37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

　⒈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水頭段975-6地號土地；381地號土地重測

前為水頭段975-17地號土地，係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

地號土地；38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999-93地號土地，係分割

自重測前水頭段999-50地號土地等情，有南投縣○○鎮○○

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登記簿、地籍異動索

引、水頭段（重測前）999-93、975-2地號土地登記簿、南

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29日埔地一字第1130001015號

函檢附之重測前土地登記舊簿資料、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

土地分割合併歷史資料查詢一覽表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

9至209、215至223、299至324、421頁），可知系爭土地、3

81、389地號土地原同屬楊明原所有。然系爭土地、381、38

9地號土地嗣由被告、原告分別取得，導致系爭土地需經他

人土地始能聯絡公路，是系爭土地與公路無適當聯絡之現

況，乃因原同屬一人分別讓與所致，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後

段規定，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僅得通行其他受讓人之所有地

即381、389地號土地至公路，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89條第1

項規定，通行381、389地號土地乙節，即屬有據。

　⒉又民法第789條規定之鄰地通行權，係為土地利用之社會經

濟目的，所賦予土地所有人之法律上當然負擔，原具有準物

權之請求權性質，不因嗣後之土地輾轉讓與，而得使原有通

行權消滅（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39號判決意旨參

照）。原告所主張之通行權，性質上為381、389地號土地之

物上負擔，隨土地而存在，被告既身為381、389地號土地之

所有人，即負有容忍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通行之義務，此項義

務並不因系爭土地之輾轉讓與而消滅，是被告以兩造非直接

讓與土地為由（見本院卷第273頁），辯稱原告不得主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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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權云云，顯有誤會，附此敘明。

　㈢依原告主張如A1、B1土地之通行方案，為原所有權人楊明原

與黎建華所約定一節，業據提出系爭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

第35至37頁），被告雖否認該形式上之真正，惟依南投縣埔

里鎮公所85年投埔鎮（使）字第137號使用執照案所附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見本院卷第79頁），楊明原曾出具同意提供

重測前水頭段975-2、999-93地號土地作為道路使用之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且依卷附之使用執照平面圖（竣工圖）、配

置圖（見本院卷第381、387頁），可知系爭房屋建築設計時

列有6公尺寬私設通路。綜以上開證據，足認重測前水頭段9

75-2、999-93地號土地由原所有權人楊明原同意供起造人建

築房屋，並供作6米寬私設道路使用，而381地號土地重測前

為水頭段975-17地號土地，係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

號土地，並與系爭土地相鄰；38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999-93

地號土地，則應承前供道路使用。是系爭契約書上約定「2

筆土地旁坐落975-2、999-93號在自界址旁起開闢六米通路

供雙方通行」等內容，與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使用執照

平面圖（竣工圖）、配置圖之內容相符，足認系爭契約書係

屬真正。又系爭房屋於85年間領得使用執照（見本院卷第33

7頁），則A1、B1土地供道路使用迄今已超過20年，於本件

訴訟前，亦無證據顯示曾發生爭議，前開人等顯無可能偽造

系爭契約書，被告抗辯系爭契約書並非真正，悖於常情，委

無可採。

　㈣依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認楊明原自

始即具有以A1、B1土地供系爭房屋住戶通行使用之意，而具

有約定通行權契約之性質。按民法上之法律行為，有債權行

為與物權行為，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前者於特定人間發生

法律上之效力，後者於以公示方法使第三人得知悉之狀態

下，對任何第三人均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如其事實為第三人

明知或可得而知，縱為債權契約，其契約內容仍非不得對第

三人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49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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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理由參照。查A1、B1土地於85年間即供作道路使用，業如

前述，則被告於101年間取得381、389地號土地時，對於A

1、B1土地作為道路使用，自難諉為不知，是認被告應受系

爭契約書之拘束，始足以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與公共利

益。

　㈤據上，被告固為381、38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惟其所有權

之行使應受限制，有容忍他人使用之義務，不得違反供公眾

通行之目的。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就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

在，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㈥關於原告請求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並將前開通行範圍內之

障礙物除去部分：

　　按通行權紛爭事件，經法院判決確認有通行權存在暨其通行

處所及方法後，周圍地所有人就法院判決之通行範圍內，負

有容忍之義務；倘周圍地所有人有阻止或妨害通行之行為，

通行權人得一併或於其後訴請禁止或排除侵害（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32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對被告所有之

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已如前述，被告依法即負有容忍

原告通行之義務。又被告確有設置障礙物即如附圖編號A1、

B1之水泥地面，導致高低落差，並設置鐵製圍籬及如附圖所

示編號C面積2.62平方公尺之軌道，阻礙原告出入A1、B1土

地乙節，有附圖、現場照片在卷可查，且經本院調閱112年

度裁全字第23號電子卷宗核閱屬實。且為使系爭土地對外通

行之通常使用，則原告依通行權所生之排除侵害請求權，請

求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A1、B1土地，且應將設置在A1、B1土

地上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軌道拆除，及不得在A1、B1土

地上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亦

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主張不得變更A1、B1土地之現狀

部分，然A1、B1土地之現狀為一水泥地面，因被告於A1、B1

土地上鋪設水泥地面導致高低落差，妨礙原告通行，業如前

述，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書及民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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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確認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據此請求被告應容忍原

告通行，且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

之行為，並將A1、B1土地上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軌道拆

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確認通行權部分，性質上本不得為假執

行，而本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被告禁止為一定之行為，與假執

行係於終局判決確定前，賦與執行力之情形不同，爰不予假

執行之宣告。本判決主文第三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

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

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惟此不過係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

告，並非假執行之聲請，此部分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被告聲

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應訴亦係本於自身利益而

不得不然，本件原告欲通行被告之土地，被告為防衛其財產

權而不同意原告之請求，所為訴訟行為應在防衛其權利所必

要之範圍內，若令提供土地讓原告通行之被告，再行負擔全

部之訴訟費用，並非公平，並佐以原告之通行範圍以A1、B1

土地為限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第79規定，

諭知本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因反訴被告之通行行為，將使反訴原告受有

土地利用範圍遭受限制之損害，故反訴被告自應依民法第78

7條第2項規定支付償金。反訴原告就381、389地號土地上通

路留有3.5公尺寬之開口，已足供反訴被告之人車通行。389

地號土地於112年申報地價為新臺幣（下同）544元，381地

號土地於112年申報地價為224元。381、389地號土地皆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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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鄰近麒麟國民小學、附近有啤酒莊園

酒店、渡假山莊及民宿等，應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10計

算，故請求反訴被告每年給付償金2,344元【計算式：（544

元×23.94平方公尺×10％）＋（224元×46.5平方公尺×10％）

＝2,34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等語。並聲明：㈠反訴

被告應自通行權確定時起，至通行權消滅之日止，按年給付

反訴原告2,344元。㈡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與反訴原告所有

之381、389地號土地原均屬楊明原一人所有，系爭土地係因

分割、買賣讓與，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

用，依民法第789條第2項規定，反訴被告無需支付償金。又

參以系爭契約書之記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內容，可見楊

明原提供A1、B1土地作為6公尺寬私設巷道，亦屬無償提供

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反訴部分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

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

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

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

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無須支

付償金，民法第789條定有明文。此項通行權性質上既為土

地之物上負擔，隨土地而存在，且因係出於任意分割或讓與

致成袋地，並非無端需提供土地供鄰地通行或通過，故法律

特別規定通行權人就通行地所有人所受之損害，無須支付償

金，亦即此類通行地所有人應無條件容忍通行權人通行及為

達土地可通常使用而鋪設道路。是民法第789條第2項無須支

付償金之規定，即屬同法第787條第2項後段、第788條第1項

但書等支付償金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於民法第789條第1

項所定之通行權關係。查，反訴被告係屬民法第789條第1項

後段規定之有通行權之人，已詳如前述，則依同條第2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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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通行反訴原告之381、389地號土地自無需支付償金。

故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反訴被告支付償金，依法不合，應

予駁回。

四、從而，反訴原告本於所有權關係，請求反訴被告應自通行權

確定時起，至通行權消滅之日止，按年給付反訴原告2,344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已失依附，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許慧珍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藍建文

附圖：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年4月26日土地複丈成

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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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194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李嘉倫  
訴訟代理人  林松虎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莊惠珍  
訴訟代理人  洪嘉蔚律師
複代理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嗣解除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積46.1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二、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上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三、被告應將上開土地西側之鐵製圍籬、如附圖所示編號C（面積2.62平方公尺）之軌道、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及編號B1（面積46.15平方公尺）之水泥地面拆除。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15,31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共有之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水頭段975-6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就被告所有之同段381、389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水頭段975-17、999-93地號土地，下稱381、389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2年4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B1（面積46.15平方公尺）部分土地（下稱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為被告否認，是原告主張通行被告上開範圍土地之通行權是否存在即屬不明確，而原告此法律上地位之不安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二、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已有明定，而上揭條文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亦適用於簡易訴訟程序。查被告即反訴原告在本件繫屬期間，認原告即反訴被告倘欲藉由被告即反訴原告所管理之土地通行，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本應支付償金，遂提起反訴請求給付，而因該等本訴與反訴之標的均係基於同一通行權關係所由生，且在法律上、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亦有共通性，更有利於紛爭一次解決，是被告即反訴原告提起反訴，依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及其上南投縣○○鎮○○段000○號（門牌號碼南投縣○○鎮○○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屬原告及配偶施澐樺共有，而381、389地號土地均為被告所有，系爭土地為袋地，需經被告所有之381、389地號土地方能對外通行至中正路。
  ㈡82年11月8日系爭土地、重測前999-50地號土地之原所有權人即訴外人楊明原、楊寶琴與訴外人黎建華就該2筆土地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時，約定：「2筆土地旁坐落975-2、999-93號在自界址旁起開闢六米通路供雙方通行」。因此85年間系爭土地、重測前水頭段999-50地號土地合併興建4層樓房屋3棟時，系爭房屋即以A1、B1土地為6公尺寬私設道路對外通往中正路，作為建築線而取得使用執照。原告及配偶施澐樺於105年8月22日共同取得系爭土地、房屋之所有權，仍以A1、B1土地對外通行至中正路，是系爭土地依上開約定方式對外通行迄今已逾26年餘。又被告於101年間陸續取得381、389地號土地，並於102年間於381、389地號土地上興建東潤段516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南投縣○○鎮○○路00號），亦以A1、B1土地對外通行，顯示被告於取得381、389地號土地時，已就A1、B1土地為私設巷道，供原告對外通行至中正路使用之事實，業已知悉。惟被告於000年0月間未經原告同意，將A1、B1土地之路面剷除，並增高鋪設水泥地面，且設置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該鋪設水泥地面造成地勢高低落差達24公分，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軌道已阻礙原告通行，經原告多次交涉均不獲置理，而有提起確認通行權訴訟之必要。
　㈢重測前水頭段999-93地號土地（即389地號土地）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99-50地號土地；與381地號土地相鄰之同段397地號土地為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號土地，而重測前水頭段975-17地號土地（即381地號土地）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號土地。系爭土地、381、389地號土地原均屬楊明原一人所有，原告共有之系爭土地因分割、買賣轉讓，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主張袋地通行權。
　㈣復被告在A1、B1土地上增高鋪設水泥地面，設置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妨礙原告通行，故依鄰地通行權之法律關係而請求被告將上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軌道拆除，被告不得於A1、B1土地上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害原告通行之行為。
　㈤並聲明：
　⒈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381、389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積46.15平方公尺所示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⒉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不得變更上開2筆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1、B1部分土地之現狀，且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⒊被告應將如附圖所示編號A1、B1部分土地上西側之鐵製圍籬及將坐落38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C面積2.62平方公尺所示範圍之軌道暨如附圖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積46.15（民事準備狀誤載為46.5，應予更正）平方公尺部分土地上之水泥地面拆除。　
　⒋原告就聲明第三項之請求，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訴外人楊明原、楊寶珍與黎建華於82年11月8日簽立系爭契約書，兩造並非系爭契約書之當事人，基於債權契約相對性原則，系爭契約書無從拘束被告。又債權不如物權具公示公信原則，被告無法預見30年前土地所有權人曾與他人約定通行權一事，原告所提系爭契約書形式是否真正，尚非無疑。又381、389地號土地不久前有重劃過，為避免他人不知情亂使用381、389地號土地，被告按照最新地界線鋪設水泥地面及設置鐵製圍籬；被告所留通道甚至可供車輛通行，電動鐵柵門鋪設之軌道亦有留餘地可供通行，並無原告指稱無法合法、安全出入使用系爭土地、房屋。
　㈡本件僅涉及原告單一戶之通行，且通行範圍長度未達10公尺，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私設通路之長度未滿10公尺者寬度不得小於2公尺，是被告僅須留2公尺寬度之通路供原告通行即可。惟倘被告須提供原告之車輛通行，因僅涉及原告單一戶之通行，並無雙向通行車輛而須保留會車寬度之必要，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條第1款第1目規定，單車道寬度應為3.5公尺以上，而一般車輛約2公尺寬，倘被告就該通路留有3.5公尺之寬度，應已足供原告一般人車之通行，當屬損害最小之方法。又切結書未載明應留有6公尺寬之私設巷道，雖配置圖預定設有6公尺寬私設巷道，惟系爭房屋工程完工至今，該私設巷道從未鋪設或養護6公尺寬道路範圍之柏油作為道路通行，因此無法佐證應提供6公尺寬之道路供系爭房屋往來通行之用。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之共有人，被告則為381、38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係屬袋地，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現場照片、附圖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至27、55至59、72-3至72-9、185、229至237頁），並經本院調閱112年度裁全字第23號電子卷宗核閱屬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此部分事實為真實。
　㈡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民法第7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在於土地所有人不能因自己之任意行為，致增加他人之負擔。因此，如數筆土地同屬一人所有，本得藉由其中一筆或數筆與公路相通聯，嗣因所有人之任意行為，將其中之一筆或數筆土地讓與他人，致生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情事，自不能捨原屬同一人所有、且可對外通聯之土地，而藉由其他所有人之鄰地通行至公路。現行民法第78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雖係於98年1月23日修正增訂，惟對於土地所有人於修正前，將其所有之數筆土地，分別轉讓數人，致生部分土地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狀態延續至新法增訂施行後之情形，仍有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水頭段975-6地號土地；381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水頭段975-17地號土地，係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號土地；38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999-93地號土地，係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99-50地號土地等情，有南投縣○○鎮○○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登記簿、地籍異動索引、水頭段（重測前）999-93、975-2地號土地登記簿、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29日埔地一字第1130001015號函檢附之重測前土地登記舊簿資料、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土地分割合併歷史資料查詢一覽表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9至209、215至223、299至324、421頁），可知系爭土地、381、389地號土地原同屬楊明原所有。然系爭土地、381、389地號土地嗣由被告、原告分別取得，導致系爭土地需經他人土地始能聯絡公路，是系爭土地與公路無適當聯絡之現況，乃因原同屬一人分別讓與所致，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後段規定，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僅得通行其他受讓人之所有地即381、389地號土地至公路，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通行381、389地號土地乙節，即屬有據。
　⒉又民法第789條規定之鄰地通行權，係為土地利用之社會經濟目的，所賦予土地所有人之法律上當然負擔，原具有準物權之請求權性質，不因嗣後之土地輾轉讓與，而得使原有通行權消滅（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3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所主張之通行權，性質上為381、389地號土地之物上負擔，隨土地而存在，被告既身為381、389地號土地之所有人，即負有容忍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通行之義務，此項義務並不因系爭土地之輾轉讓與而消滅，是被告以兩造非直接讓與土地為由（見本院卷第273頁），辯稱原告不得主張通行權云云，顯有誤會，附此敘明。
　㈢依原告主張如A1、B1土地之通行方案，為原所有權人楊明原與黎建華所約定一節，業據提出系爭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被告雖否認該形式上之真正，惟依南投縣埔里鎮公所85年投埔鎮（使）字第137號使用執照案所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見本院卷第79頁），楊明原曾出具同意提供重測前水頭段975-2、999-93地號土地作為道路使用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且依卷附之使用執照平面圖（竣工圖）、配置圖（見本院卷第381、387頁），可知系爭房屋建築設計時列有6公尺寬私設通路。綜以上開證據，足認重測前水頭段975-2、999-93地號土地由原所有權人楊明原同意供起造人建築房屋，並供作6米寬私設道路使用，而381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水頭段975-17地號土地，係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號土地，並與系爭土地相鄰；38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999-93地號土地，則應承前供道路使用。是系爭契約書上約定「2筆土地旁坐落975-2、999-93號在自界址旁起開闢六米通路供雙方通行」等內容，與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使用執照平面圖（竣工圖）、配置圖之內容相符，足認系爭契約書係屬真正。又系爭房屋於85年間領得使用執照（見本院卷第337頁），則A1、B1土地供道路使用迄今已超過20年，於本件訴訟前，亦無證據顯示曾發生爭議，前開人等顯無可能偽造系爭契約書，被告抗辯系爭契約書並非真正，悖於常情，委無可採。
　㈣依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認楊明原自始即具有以A1、B1土地供系爭房屋住戶通行使用之意，而具有約定通行權契約之性質。按民法上之法律行為，有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前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後者於以公示方法使第三人得知悉之狀態下，對任何第三人均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如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縱為債權契約，其契約內容仍非不得對第三人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49號解釋理由參照。查A1、B1土地於85年間即供作道路使用，業如前述，則被告於101年間取得381、389地號土地時，對於A1、B1土地作為道路使用，自難諉為不知，是認被告應受系爭契約書之拘束，始足以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與公共利益。
　㈤據上，被告固為381、38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惟其所有權之行使應受限制，有容忍他人使用之義務，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就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㈥關於原告請求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並將前開通行範圍內之障礙物除去部分：
　　按通行權紛爭事件，經法院判決確認有通行權存在暨其通行處所及方法後，周圍地所有人就法院判決之通行範圍內，負有容忍之義務；倘周圍地所有人有阻止或妨害通行之行為，通行權人得一併或於其後訴請禁止或排除侵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對被告所有之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已如前述，被告依法即負有容忍原告通行之義務。又被告確有設置障礙物即如附圖編號A1、B1之水泥地面，導致高低落差，並設置鐵製圍籬及如附圖所示編號C面積2.62平方公尺之軌道，阻礙原告出入A1、B1土地乙節，有附圖、現場照片在卷可查，且經本院調閱112年度裁全字第23號電子卷宗核閱屬實。且為使系爭土地對外通行之通常使用，則原告依通行權所生之排除侵害請求權，請求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A1、B1土地，且應將設置在A1、B1土地上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軌道拆除，及不得在A1、B1土地上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亦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主張不得變更A1、B1土地之現狀部分，然A1、B1土地之現狀為一水泥地面，因被告於A1、B1土地上鋪設水泥地面導致高低落差，妨礙原告通行，業如前述，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書及民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據此請求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且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並將A1、B1土地上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軌道拆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確認通行權部分，性質上本不得為假執行，而本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被告禁止為一定之行為，與假執行係於終局判決確定前，賦與執行力之情形不同，爰不予假執行之宣告。本判決主文第三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此不過係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並非假執行之聲請，此部分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應訴亦係本於自身利益而不得不然，本件原告欲通行被告之土地，被告為防衛其財產權而不同意原告之請求，所為訴訟行為應在防衛其權利所必要之範圍內，若令提供土地讓原告通行之被告，再行負擔全部之訴訟費用，並非公平，並佐以原告之通行範圍以A1、B1土地為限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第79規定，諭知本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因反訴被告之通行行為，將使反訴原告受有土地利用範圍遭受限制之損害，故反訴被告自應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償金。反訴原告就381、389地號土地上通路留有3.5公尺寬之開口，已足供反訴被告之人車通行。389地號土地於112年申報地價為新臺幣（下同）544元，381地號土地於112年申報地價為224元。381、389地號土地皆屬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鄰近麒麟國民小學、附近有啤酒莊園酒店、渡假山莊及民宿等，應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10計算，故請求反訴被告每年給付償金2,344元【計算式：（544元×23.94平方公尺×10％）＋（224元×46.5平方公尺×10％）＝2,34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等語。並聲明：㈠反訴被告應自通行權確定時起，至通行權消滅之日止，按年給付反訴原告2,344元。㈡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與反訴原告所有之381、389地號土地原均屬楊明原一人所有，系爭土地係因分割、買賣讓與，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依民法第789條第2項規定，反訴被告無需支付償金。又參以系爭契約書之記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內容，可見楊明原提供A1、B1土地作為6公尺寬私設巷道，亦屬無償提供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反訴部分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無須支付償金，民法第789條定有明文。此項通行權性質上既為土地之物上負擔，隨土地而存在，且因係出於任意分割或讓與致成袋地，並非無端需提供土地供鄰地通行或通過，故法律特別規定通行權人就通行地所有人所受之損害，無須支付償金，亦即此類通行地所有人應無條件容忍通行權人通行及為達土地可通常使用而鋪設道路。是民法第789條第2項無須支付償金之規定，即屬同法第787條第2項後段、第788條第1項但書等支付償金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於民法第789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關係。查，反訴被告係屬民法第78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有通行權之人，已詳如前述，則依同條第2項規定，其通行反訴原告之381、389地號土地自無需支付償金。故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反訴被告支付償金，依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從而，反訴原告本於所有權關係，請求反訴被告應自通行權確定時起，至通行權消滅之日止，按年給付反訴原告2,34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附，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許慧珍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藍建文


附圖：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年4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194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李嘉倫  

訴訟代理人  林松虎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莊惠珍  

訴訟代理人  洪嘉蔚律師

複代理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嗣解除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

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

    如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積4

    6.1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二、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上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

    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三、被告應將上開土地西側之鐵製圍籬、如附圖所示編號C（面

    積2.62平方公尺）之軌道、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

    及編號B1（面積46.15平方公尺）之水泥地面拆除。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15,313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

    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

    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

    共有之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水頭段975-6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就被告所有之同段381、389地號

    土地（即重測前水頭段975-17、999-93地號土地，下稱381

    、389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

    12年4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1（面

    積75.43平方公尺）、B1（面積46.15平方公尺）部分土地（

    下稱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為被告否認，是原告主張

    通行被告上開範圍土地之通行權是否存在即屬不明確，而原

    告此法律上地位之不安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

    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應予准許。

二、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

    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

    259條已有明定，而上揭條文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亦適用於

    簡易訴訟程序。查被告即反訴原告在本件繫屬期間，認原告

    即反訴被告倘欲藉由被告即反訴原告所管理之土地通行，依

    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本應支付償金，遂提起反訴請求給

    付，而因該等本訴與反訴之標的均係基於同一通行權關係所

    由生，且在法律上、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亦有共通性

    ，更有利於紛爭一次解決，是被告即反訴原告提起反訴，依

    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及其上南投縣○○鎮○○段000○號（門牌號碼南投縣○○

    鎮○○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屬原告及配偶施澐

    樺共有，而381、389地號土地均為被告所有，系爭土地為袋

    地，需經被告所有之381、389地號土地方能對外通行至中正

    路。

  ㈡82年11月8日系爭土地、重測前999-50地號土地之原所有權人

    即訴外人楊明原、楊寶琴與訴外人黎建華就該2筆土地簽立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時，約定：「2筆土

    地旁坐落975-2、999-93號在自界址旁起開闢六米通路供雙

    方通行」。因此85年間系爭土地、重測前水頭段999-50地號

    土地合併興建4層樓房屋3棟時，系爭房屋即以A1、B1土地為

    6公尺寬私設道路對外通往中正路，作為建築線而取得使用

    執照。原告及配偶施澐樺於105年8月22日共同取得系爭土地

    、房屋之所有權，仍以A1、B1土地對外通行至中正路，是系

    爭土地依上開約定方式對外通行迄今已逾26年餘。又被告於

    101年間陸續取得381、389地號土地，並於102年間於381、3

    89地號土地上興建東潤段516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南投縣○○

    鎮○○路00號），亦以A1、B1土地對外通行，顯示被告於取得

    381、389地號土地時，已就A1、B1土地為私設巷道，供原告

    對外通行至中正路使用之事實，業已知悉。惟被告於000年0

    月間未經原告同意，將A1、B1土地之路面剷除，並增高鋪設

    水泥地面，且設置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該鋪設水泥地面

    造成地勢高低落差達24公分，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軌道已

    阻礙原告通行，經原告多次交涉均不獲置理，而有提起確認

    通行權訴訟之必要。

　㈢重測前水頭段999-93地號土地（即389地號土地）分割自重測

    前水頭段999-50地號土地；與381地號土地相鄰之同段397地

    號土地為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號土地，而重測前水頭段975

    -17地號土地（即381地號土地）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

    地號土地。系爭土地、381、389地號土地原均屬楊明原一人

    所有，原告共有之系爭土地因分割、買賣轉讓，與公路無適

    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主張袋

    地通行權。

　㈣復被告在A1、B1土地上增高鋪設水泥地面，設置鐵製圍籬及

    電動鐵柵門，妨礙原告通行，故依鄰地通行權之法律關係而

    請求被告將上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軌道拆除

    ，被告不得於A1、B1土地上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

    礙害原告通行之行為。

　㈤並聲明：

　⒈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381、389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

    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積46.15平方公尺所示部分

    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⒉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不得變更上開2筆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

    號A1、B1部分土地之現狀，且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

    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⒊被告應將如附圖所示編號A1、B1部分土地上西側之鐵製圍籬

    及將坐落38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C面積2.62平方公尺所示

    範圍之軌道暨如附圖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

    積46.15（民事準備狀誤載為46.5，應予更正）平方公尺部

    分土地上之水泥地面拆除。　

　⒋原告就聲明第三項之請求，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訴外人楊明原、楊寶珍與黎建華於82年11月8日簽立系爭契約

    書，兩造並非系爭契約書之當事人，基於債權契約相對性原

    則，系爭契約書無從拘束被告。又債權不如物權具公示公信

    原則，被告無法預見30年前土地所有權人曾與他人約定通行

    權一事，原告所提系爭契約書形式是否真正，尚非無疑。又

    381、389地號土地不久前有重劃過，為避免他人不知情亂使

    用381、389地號土地，被告按照最新地界線鋪設水泥地面及

    設置鐵製圍籬；被告所留通道甚至可供車輛通行，電動鐵柵

    門鋪設之軌道亦有留餘地可供通行，並無原告指稱無法合法

    、安全出入使用系爭土地、房屋。

　㈡本件僅涉及原告單一戶之通行，且通行範圍長度未達10公尺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

    私設通路之長度未滿10公尺者寬度不得小於2公尺，是被告

    僅須留2公尺寬度之通路供原告通行即可。惟倘被告須提供

    原告之車輛通行，因僅涉及原告單一戶之通行，並無雙向通

    行車輛而須保留會車寬度之必要，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6條第1款第1目規定，單車道寬度應為3.5公尺以上

    ，而一般車輛約2公尺寬，倘被告就該通路留有3.5公尺之寬

    度，應已足供原告一般人車之通行，當屬損害最小之方法。

    又切結書未載明應留有6公尺寬之私設巷道，雖配置圖預定

    設有6公尺寬私設巷道，惟系爭房屋工程完工至今，該私設

    巷道從未鋪設或養護6公尺寬道路範圍之柏油作為道路通行

    ，因此無法佐證應提供6公尺寬之道路供系爭房屋往來通行

    之用。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之共有人，被告則為381、389地

    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係屬袋

    地，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

    謄本、現場照片、附圖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至27、55至

    59、72-3至72-9、185、229至237頁），並經本院調閱112年

    度裁全字第23號電子卷宗核閱屬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

    認此部分事實為真實。

　㈡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

    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

    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

    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

    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民法第7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

    立法理由在於土地所有人不能因自己之任意行為，致增加他

    人之負擔。因此，如數筆土地同屬一人所有，本得藉由其中

    一筆或數筆與公路相通聯，嗣因所有人之任意行為，將其中

    之一筆或數筆土地讓與他人，致生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情事

    ，自不能捨原屬同一人所有、且可對外通聯之土地，而藉由

    其他所有人之鄰地通行至公路。現行民法第789條第1項後段

    之規定雖係於98年1月23日修正增訂，惟對於土地所有人於

    修正前，將其所有之數筆土地，分別轉讓數人，致生部分土

    地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狀態延續至新法增訂施行後之情形，

    仍有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37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

　⒈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水頭段975-6地號土地；381地號土地重測

    前為水頭段975-17地號土地，係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

    地號土地；38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999-93地號土地，係分割

    自重測前水頭段999-50地號土地等情，有南投縣○○鎮○○段○○

    ○○○00000○000000地號土地登記簿、地籍異動索引、水頭段

    （重測前）999-93、975-2地號土地登記簿、南投縣埔里地

    政事務所113年1月29日埔地一字第1130001015號函檢附之重

    測前土地登記舊簿資料、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土地分割合

    併歷史資料查詢一覽表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9至209、21

    5至223、299至324、421頁），可知系爭土地、381、389地

    號土地原同屬楊明原所有。然系爭土地、381、389地號土地

    嗣由被告、原告分別取得，導致系爭土地需經他人土地始能

    聯絡公路，是系爭土地與公路無適當聯絡之現況，乃因原同

    屬一人分別讓與所致，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後段規定，系爭

    土地之所有權人僅得通行其他受讓人之所有地即381、389地

    號土地至公路，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通行

    381、389地號土地乙節，即屬有據。

　⒉又民法第789條規定之鄰地通行權，係為土地利用之社會經濟

    目的，所賦予土地所有人之法律上當然負擔，原具有準物權

    之請求權性質，不因嗣後之土地輾轉讓與，而得使原有通行

    權消滅（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39號判決意旨參照）。

    原告所主張之通行權，性質上為381、389地號土地之物上負

    擔，隨土地而存在，被告既身為381、389地號土地之所有人

    ，即負有容忍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通行之義務，此項義務並不

    因系爭土地之輾轉讓與而消滅，是被告以兩造非直接讓與土

    地為由（見本院卷第273頁），辯稱原告不得主張通行權云

    云，顯有誤會，附此敘明。

　㈢依原告主張如A1、B1土地之通行方案，為原所有權人楊明原

    與黎建華所約定一節，業據提出系爭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

    第35至37頁），被告雖否認該形式上之真正，惟依南投縣埔

    里鎮公所85年投埔鎮（使）字第137號使用執照案所附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見本院卷第79頁），楊明原曾出具同意提供

    重測前水頭段975-2、999-93地號土地作為道路使用之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且依卷附之使用執照平面圖（竣工圖）、配

    置圖（見本院卷第381、387頁），可知系爭房屋建築設計時

    列有6公尺寬私設通路。綜以上開證據，足認重測前水頭段9

    75-2、999-93地號土地由原所有權人楊明原同意供起造人建

    築房屋，並供作6米寬私設道路使用，而381地號土地重測前

    為水頭段975-17地號土地，係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

    號土地，並與系爭土地相鄰；38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999-93

    地號土地，則應承前供道路使用。是系爭契約書上約定「2

    筆土地旁坐落975-2、999-93號在自界址旁起開闢六米通路

    供雙方通行」等內容，與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使用執照

    平面圖（竣工圖）、配置圖之內容相符，足認系爭契約書係

    屬真正。又系爭房屋於85年間領得使用執照（見本院卷第33

    7頁），則A1、B1土地供道路使用迄今已超過20年，於本件

    訴訟前，亦無證據顯示曾發生爭議，前開人等顯無可能偽造

    系爭契約書，被告抗辯系爭契約書並非真正，悖於常情，委

    無可採。

　㈣依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認楊明原自

    始即具有以A1、B1土地供系爭房屋住戶通行使用之意，而具

    有約定通行權契約之性質。按民法上之法律行為，有債權行

    為與物權行為，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前者於特定人間發生

    法律上之效力，後者於以公示方法使第三人得知悉之狀態下

    ，對任何第三人均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如其事實為第三人明

    知或可得而知，縱為債權契約，其契約內容仍非不得對第三

    人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49號解釋

    理由參照。查A1、B1土地於85年間即供作道路使用，業如前

    述，則被告於101年間取得381、389地號土地時，對於A1、B

    1土地作為道路使用，自難諉為不知，是認被告應受系爭契

    約書之拘束，始足以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與公共利益。

　㈤據上，被告固為381、38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惟其所有權

    之行使應受限制，有容忍他人使用之義務，不得違反供公眾

    通行之目的。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就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

    在，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㈥關於原告請求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並將前開通行範圍內之

    障礙物除去部分：

　　按通行權紛爭事件，經法院判決確認有通行權存在暨其通行

    處所及方法後，周圍地所有人就法院判決之通行範圍內，負

    有容忍之義務；倘周圍地所有人有阻止或妨害通行之行為，

    通行權人得一併或於其後訴請禁止或排除侵害（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32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對被告所有之

    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已如前述，被告依法即負有容忍

    原告通行之義務。又被告確有設置障礙物即如附圖編號A1、

    B1之水泥地面，導致高低落差，並設置鐵製圍籬及如附圖所

    示編號C面積2.62平方公尺之軌道，阻礙原告出入A1、B1土

    地乙節，有附圖、現場照片在卷可查，且經本院調閱112年

    度裁全字第23號電子卷宗核閱屬實。且為使系爭土地對外通

    行之通常使用，則原告依通行權所生之排除侵害請求權，請

    求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A1、B1土地，且應將設置在A1、B1土

    地上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軌道拆除，及不得在A1、B1土

    地上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亦

    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主張不得變更A1、B1土地之現狀

    部分，然A1、B1土地之現狀為一水泥地面，因被告於A1、B1

    土地上鋪設水泥地面導致高低落差，妨礙原告通行，業如前

    述，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書及民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請

    求確認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據此請求被告應容忍原

    告通行，且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

    之行為，並將A1、B1土地上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軌道拆

    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確認通行權部分，性質上本不得為假執行

    ，而本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被告禁止為一定之行為，與假執行

    係於終局判決確定前，賦與執行力之情形不同，爰不予假執

    行之宣告。本判決主文第三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

    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惟此不過係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

    並非假執行之聲請，此部分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被告聲請宣

    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應訴亦係本於自身利益而

    不得不然，本件原告欲通行被告之土地，被告為防衛其財產

    權而不同意原告之請求，所為訴訟行為應在防衛其權利所必

    要之範圍內，若令提供土地讓原告通行之被告，再行負擔全

    部之訴訟費用，並非公平，並佐以原告之通行範圍以A1、B1

    土地為限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第79規定，

    諭知本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因反訴被告之通行行為，將使反訴原告受有

    土地利用範圍遭受限制之損害，故反訴被告自應依民法第78

    7條第2項規定支付償金。反訴原告就381、389地號土地上通

    路留有3.5公尺寬之開口，已足供反訴被告之人車通行。389

    地號土地於112年申報地價為新臺幣（下同）544元，381地

    號土地於112年申報地價為224元。381、389地號土地皆屬特

    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鄰近麒麟國民小學、附近有啤酒莊園

    酒店、渡假山莊及民宿等，應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10計算

    ，故請求反訴被告每年給付償金2,344元【計算式：（544元

    ×23.94平方公尺×10％）＋（224元×46.5平方公尺×10％）＝2,34

    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等語。並聲明：㈠反訴被告應自

    通行權確定時起，至通行權消滅之日止，按年給付反訴原告

    2,344元。㈡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與反訴原告所有

    之381、389地號土地原均屬楊明原一人所有，系爭土地係因

    分割、買賣讓與，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

    用，依民法第789條第2項規定，反訴被告無需支付償金。又

    參以系爭契約書之記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內容，可見楊

    明原提供A1、B1土地作為6公尺寬私設巷道，亦屬無償提供

    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反訴部分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

    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

    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

    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

    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無須支

    付償金，民法第789條定有明文。此項通行權性質上既為土

    地之物上負擔，隨土地而存在，且因係出於任意分割或讓與

    致成袋地，並非無端需提供土地供鄰地通行或通過，故法律

    特別規定通行權人就通行地所有人所受之損害，無須支付償

    金，亦即此類通行地所有人應無條件容忍通行權人通行及為

    達土地可通常使用而鋪設道路。是民法第789條第2項無須支

    付償金之規定，即屬同法第787條第2項後段、第788條第1項

    但書等支付償金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於民法第789條第1

    項所定之通行權關係。查，反訴被告係屬民法第789條第1項

    後段規定之有通行權之人，已詳如前述，則依同條第2項規

    定，其通行反訴原告之381、389地號土地自無需支付償金。

    故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反訴被告支付償金，依法不合，應

    予駁回。

四、從而，反訴原告本於所有權關係，請求反訴被告應自通行權

    確定時起，至通行權消滅之日止，按年給付反訴原告2,344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已失依附，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許慧珍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藍建文



附圖：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年4月26日土地複丈成

果圖。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194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李嘉倫  

訴訟代理人  林松虎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莊惠珍  

訴訟代理人  洪嘉蔚律師

複代理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嗣解除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積46.15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二、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上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三、被告應將上開土地西側之鐵製圍籬、如附圖所示編號C（面積2.62平方公尺）之軌道、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及編號B1（面積46.15平方公尺）之水泥地面拆除。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15,31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共有之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水頭段975-6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就被告所有之同段381、389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水頭段975-17、999-93地號土地，下稱381、389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民國112年4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B1（面積46.15平方公尺）部分土地（下稱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為被告否認，是原告主張通行被告上開範圍土地之通行權是否存在即屬不明確，而原告此法律上地位之不安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二、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已有明定，而上揭條文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亦適用於簡易訴訟程序。查被告即反訴原告在本件繫屬期間，認原告即反訴被告倘欲藉由被告即反訴原告所管理之土地通行，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本應支付償金，遂提起反訴請求給付，而因該等本訴與反訴之標的均係基於同一通行權關係所由生，且在法律上、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亦有共通性，更有利於紛爭一次解決，是被告即反訴原告提起反訴，依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及其上南投縣○○鎮○○段000○號（門牌號碼南投縣○○鎮○○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屬原告及配偶施澐樺共有，而381、389地號土地均為被告所有，系爭土地為袋地，需經被告所有之381、389地號土地方能對外通行至中正路。

  ㈡82年11月8日系爭土地、重測前999-50地號土地之原所有權人即訴外人楊明原、楊寶琴與訴外人黎建華就該2筆土地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時，約定：「2筆土地旁坐落975-2、999-93號在自界址旁起開闢六米通路供雙方通行」。因此85年間系爭土地、重測前水頭段999-50地號土地合併興建4層樓房屋3棟時，系爭房屋即以A1、B1土地為6公尺寬私設道路對外通往中正路，作為建築線而取得使用執照。原告及配偶施澐樺於105年8月22日共同取得系爭土地、房屋之所有權，仍以A1、B1土地對外通行至中正路，是系爭土地依上開約定方式對外通行迄今已逾26年餘。又被告於101年間陸續取得381、389地號土地，並於102年間於381、389地號土地上興建東潤段516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南投縣○○鎮○○路00號），亦以A1、B1土地對外通行，顯示被告於取得381、389地號土地時，已就A1、B1土地為私設巷道，供原告對外通行至中正路使用之事實，業已知悉。惟被告於000年0月間未經原告同意，將A1、B1土地之路面剷除，並增高鋪設水泥地面，且設置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該鋪設水泥地面造成地勢高低落差達24公分，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軌道已阻礙原告通行，經原告多次交涉均不獲置理，而有提起確認通行權訴訟之必要。

　㈢重測前水頭段999-93地號土地（即389地號土地）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99-50地號土地；與381地號土地相鄰之同段397地號土地為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號土地，而重測前水頭段975-17地號土地（即381地號土地）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號土地。系爭土地、381、389地號土地原均屬楊明原一人所有，原告共有之系爭土地因分割、買賣轉讓，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主張袋地通行權。

　㈣復被告在A1、B1土地上增高鋪設水泥地面，設置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妨礙原告通行，故依鄰地通行權之法律關係而請求被告將上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及電動鐵柵門軌道拆除，被告不得於A1、B1土地上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害原告通行之行為。

　㈤並聲明：

　⒈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381、389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積46.15平方公尺所示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⒉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不得變更上開2筆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1、B1部分土地之現狀，且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⒊被告應將如附圖所示編號A1、B1部分土地上西側之鐵製圍籬及將坐落38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C面積2.62平方公尺所示範圍之軌道暨如附圖編號A1面積75.43平方公尺、編號B1面積46.15（民事準備狀誤載為46.5，應予更正）平方公尺部分土地上之水泥地面拆除。　

　⒋原告就聲明第三項之請求，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訴外人楊明原、楊寶珍與黎建華於82年11月8日簽立系爭契約書，兩造並非系爭契約書之當事人，基於債權契約相對性原則，系爭契約書無從拘束被告。又債權不如物權具公示公信原則，被告無法預見30年前土地所有權人曾與他人約定通行權一事，原告所提系爭契約書形式是否真正，尚非無疑。又381、389地號土地不久前有重劃過，為避免他人不知情亂使用381、389地號土地，被告按照最新地界線鋪設水泥地面及設置鐵製圍籬；被告所留通道甚至可供車輛通行，電動鐵柵門鋪設之軌道亦有留餘地可供通行，並無原告指稱無法合法、安全出入使用系爭土地、房屋。

　㈡本件僅涉及原告單一戶之通行，且通行範圍長度未達10公尺，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私設通路之長度未滿10公尺者寬度不得小於2公尺，是被告僅須留2公尺寬度之通路供原告通行即可。惟倘被告須提供原告之車輛通行，因僅涉及原告單一戶之通行，並無雙向通行車輛而須保留會車寬度之必要，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條第1款第1目規定，單車道寬度應為3.5公尺以上，而一般車輛約2公尺寬，倘被告就該通路留有3.5公尺之寬度，應已足供原告一般人車之通行，當屬損害最小之方法。又切結書未載明應留有6公尺寬之私設巷道，雖配置圖預定設有6公尺寬私設巷道，惟系爭房屋工程完工至今，該私設巷道從未鋪設或養護6公尺寬道路範圍之柏油作為道路通行，因此無法佐證應提供6公尺寬之道路供系爭房屋往來通行之用。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之共有人，被告則為381、38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係屬袋地，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現場照片、附圖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至27、55至59、72-3至72-9、185、229至237頁），並經本院調閱112年度裁全字第23號電子卷宗核閱屬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此部分事實為真實。

　㈡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民法第7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在於土地所有人不能因自己之任意行為，致增加他人之負擔。因此，如數筆土地同屬一人所有，本得藉由其中一筆或數筆與公路相通聯，嗣因所有人之任意行為，將其中之一筆或數筆土地讓與他人，致生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情事，自不能捨原屬同一人所有、且可對外通聯之土地，而藉由其他所有人之鄰地通行至公路。現行民法第78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雖係於98年1月23日修正增訂，惟對於土地所有人於修正前，將其所有之數筆土地，分別轉讓數人，致生部分土地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狀態延續至新法增訂施行後之情形，仍有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土地重測前為水頭段975-6地號土地；381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水頭段975-17地號土地，係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號土地；38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999-93地號土地，係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99-50地號土地等情，有南投縣○○鎮○○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登記簿、地籍異動索引、水頭段（重測前）999-93、975-2地號土地登記簿、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29日埔地一字第1130001015號函檢附之重測前土地登記舊簿資料、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土地分割合併歷史資料查詢一覽表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89至209、215至223、299至324、421頁），可知系爭土地、381、389地號土地原同屬楊明原所有。然系爭土地、381、389地號土地嗣由被告、原告分別取得，導致系爭土地需經他人土地始能聯絡公路，是系爭土地與公路無適當聯絡之現況，乃因原同屬一人分別讓與所致，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後段規定，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僅得通行其他受讓人之所有地即381、389地號土地至公路，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通行381、389地號土地乙節，即屬有據。

　⒉又民法第789條規定之鄰地通行權，係為土地利用之社會經濟目的，所賦予土地所有人之法律上當然負擔，原具有準物權之請求權性質，不因嗣後之土地輾轉讓與，而得使原有通行權消滅（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3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所主張之通行權，性質上為381、389地號土地之物上負擔，隨土地而存在，被告既身為381、389地號土地之所有人，即負有容忍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通行之義務，此項義務並不因系爭土地之輾轉讓與而消滅，是被告以兩造非直接讓與土地為由（見本院卷第273頁），辯稱原告不得主張通行權云云，顯有誤會，附此敘明。

　㈢依原告主張如A1、B1土地之通行方案，為原所有權人楊明原與黎建華所約定一節，業據提出系爭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被告雖否認該形式上之真正，惟依南投縣埔里鎮公所85年投埔鎮（使）字第137號使用執照案所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見本院卷第79頁），楊明原曾出具同意提供重測前水頭段975-2、999-93地號土地作為道路使用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且依卷附之使用執照平面圖（竣工圖）、配置圖（見本院卷第381、387頁），可知系爭房屋建築設計時列有6公尺寬私設通路。綜以上開證據，足認重測前水頭段975-2、999-93地號土地由原所有權人楊明原同意供起造人建築房屋，並供作6米寬私設道路使用，而381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水頭段975-17地號土地，係分割自重測前水頭段975-2地號土地，並與系爭土地相鄰；389地號土地重測前為999-93地號土地，則應承前供道路使用。是系爭契約書上約定「2筆土地旁坐落975-2、999-93號在自界址旁起開闢六米通路供雙方通行」等內容，與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使用執照平面圖（竣工圖）、配置圖之內容相符，足認系爭契約書係屬真正。又系爭房屋於85年間領得使用執照（見本院卷第337頁），則A1、B1土地供道路使用迄今已超過20年，於本件訴訟前，亦無證據顯示曾發生爭議，前開人等顯無可能偽造系爭契約書，被告抗辯系爭契約書並非真正，悖於常情，委無可採。

　㈣依系爭契約書所載內容，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認楊明原自始即具有以A1、B1土地供系爭房屋住戶通行使用之意，而具有約定通行權契約之性質。按民法上之法律行為，有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前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後者於以公示方法使第三人得知悉之狀態下，對任何第三人均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如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縱為債權契約，其契約內容仍非不得對第三人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49號解釋理由參照。查A1、B1土地於85年間即供作道路使用，業如前述，則被告於101年間取得381、389地號土地時，對於A1、B1土地作為道路使用，自難諉為不知，是認被告應受系爭契約書之拘束，始足以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與公共利益。

　㈤據上，被告固為381、389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惟其所有權之行使應受限制，有容忍他人使用之義務，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就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㈥關於原告請求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並將前開通行範圍內之障礙物除去部分：

　　按通行權紛爭事件，經法院判決確認有通行權存在暨其通行處所及方法後，周圍地所有人就法院判決之通行範圍內，負有容忍之義務；倘周圍地所有人有阻止或妨害通行之行為，通行權人得一併或於其後訴請禁止或排除侵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對被告所有之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已如前述，被告依法即負有容忍原告通行之義務。又被告確有設置障礙物即如附圖編號A1、B1之水泥地面，導致高低落差，並設置鐵製圍籬及如附圖所示編號C面積2.62平方公尺之軌道，阻礙原告出入A1、B1土地乙節，有附圖、現場照片在卷可查，且經本院調閱112年度裁全字第23號電子卷宗核閱屬實。且為使系爭土地對外通行之通常使用，則原告依通行權所生之排除侵害請求權，請求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A1、B1土地，且應將設置在A1、B1土地上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軌道拆除，及不得在A1、B1土地上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亦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主張不得變更A1、B1土地之現狀部分，然A1、B1土地之現狀為一水泥地面，因被告於A1、B1土地上鋪設水泥地面導致高低落差，妨礙原告通行，業如前述，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書及民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A1、B1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據此請求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且不得設置障礙物、破壞道路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並將A1、B1土地上之水泥地面、鐵製圍籬、軌道拆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確認通行權部分，性質上本不得為假執行，而本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被告禁止為一定之行為，與假執行係於終局判決確定前，賦與執行力之情形不同，爰不予假執行之宣告。本判決主文第三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此不過係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並非假執行之聲請，此部分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應訴亦係本於自身利益而不得不然，本件原告欲通行被告之土地，被告為防衛其財產權而不同意原告之請求，所為訴訟行為應在防衛其權利所必要之範圍內，若令提供土地讓原告通行之被告，再行負擔全部之訴訟費用，並非公平，並佐以原告之通行範圍以A1、B1土地為限等情，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第79規定，諭知本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因反訴被告之通行行為，將使反訴原告受有土地利用範圍遭受限制之損害，故反訴被告自應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償金。反訴原告就381、389地號土地上通路留有3.5公尺寬之開口，已足供反訴被告之人車通行。389地號土地於112年申報地價為新臺幣（下同）544元，381地號土地於112年申報地價為224元。381、389地號土地皆屬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鄰近麒麟國民小學、附近有啤酒莊園酒店、渡假山莊及民宿等，應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10計算，故請求反訴被告每年給付償金2,344元【計算式：（544元×23.94平方公尺×10％）＋（224元×46.5平方公尺×10％）＝2,34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等語。並聲明：㈠反訴被告應自通行權確定時起，至通行權消滅之日止，按年給付反訴原告2,344元。㈡反訴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與反訴原告所有之381、389地號土地原均屬楊明原一人所有，系爭土地係因分割、買賣讓與，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依民法第789條第2項規定，反訴被告無需支付償金。又參以系爭契約書之記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內容，可見楊明原提供A1、B1土地作為6公尺寬私設巷道，亦屬無償提供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反訴部分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無須支付償金，民法第789條定有明文。此項通行權性質上既為土地之物上負擔，隨土地而存在，且因係出於任意分割或讓與致成袋地，並非無端需提供土地供鄰地通行或通過，故法律特別規定通行權人就通行地所有人所受之損害，無須支付償金，亦即此類通行地所有人應無條件容忍通行權人通行及為達土地可通常使用而鋪設道路。是民法第789條第2項無須支付償金之規定，即屬同法第787條第2項後段、第788條第1項但書等支付償金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於民法第789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關係。查，反訴被告係屬民法第78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有通行權之人，已詳如前述，則依同條第2項規定，其通行反訴原告之381、389地號土地自無需支付償金。故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反訴被告支付償金，依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從而，反訴原告本於所有權關係，請求反訴被告應自通行權確定時起，至通行權消滅之日止，按年給付反訴原告2,34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附，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許慧珍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藍建文



附圖：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年4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